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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48           证券简称：康达尔          公告编号：2020-010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9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于对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0〕第 35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现将

关注函中的相关问题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1．请说明中审亚太已开展的年审工作的具体内容、工作进度，以及年审工

作受新冠肺炎影响的具体情况，并结合公告所称的“你公司未与中审亚太就年

审工作的后续进度安排达成一致意见”的内涵，说明更换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

具体原因，以及中审亚太的陈述意见（如有）。 

回复： 

（1）经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亚太”）被聘为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

部控制的审计机构。公司原预约披露 2019 年年度报告的时间为 2020 年 2 月 29

日。截至春节假期前，中审亚太已完成部分现场工作。 

（2）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7 日披露的《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08）所称“公司未与中审亚太就年审工作的后续进度安排达成一

致意见”的具体情况如下：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中审亚太大部分员工未能如期返回工作场

所，导致后续外勤工作未能如期开展，预计无法在原约定时间内完成公司 2019

年度报告审计工作。同时，公司与中审亚太未能就后续进度安排与审计工作完成

时间达成一致意见，为确保公司年报披露工作顺利推进，经双方友好协商，中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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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不再担任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 

公司同时对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华事务所”）

进行了调研和评估，大华事务所也根据其审计人员情况对公司进行必要的尽职调

查后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审计计划和安排，因此公司拟更换大华事务所为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拟定审计费用为 140 万元（不含税价，其中年度财务报表

审计费用 110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30 万元）。 

公司就解聘事项与中审亚太进行了事前沟通，中审亚太表示无异议，并承诺

将积极配合大华事务所完成公司 2019 年度审计交接工作，确保公司年审工作的

顺利完成。 

（3）中审亚太对该事项已提供书面陈述意见如下： 

“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本所与公司未能就后续进度安排达成一

致意见，经双方友好协商，本所不再担任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 

“公司已就解聘事项与本所进行了事先沟通，本所对该事项确认无异议，并

将积极配合公司新聘审计机构完成 2019 年度审计交接工作。” 

2．请结合前述回复内容，说明你公司与中审亚太在会计、审计相关事项上

是否存在重大分歧；除受疫情影响之外，是否存在不当情形或审计范围受限情

形，是否做好前后任会计师的审计沟通工作。 

回复： 

公司与中审亚太在会计、审计相关事项上不存在重大分歧；除受疫情影响之

外，不存在不当情形或审计范围受限情形，公司与中审亚太已进行事前沟通，中

审亚太承诺将配合公司新聘的审计机构完成相关审计交接工作。 

3．请中审亚太就问题 1 和 2 一并作出说明。 

回复： 

中审亚太对问题 1 和问题 2 一并作出说明如下： 

“鉴于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 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聘任本所为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本所春节假期前已完成部分现场工作，拟春节假期后

继续推进、尽早结束外勤工作。但由于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管控的影响，

我所大部分员工包括公司年审工作小组成员未能如期返回工作场所，且外地返深

的员工亦需接受 14 天隔离，导致后续的外勤工作迟迟未能如期开展。由于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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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抗力，原定于 2020 年 2 月 25 日出具审计报告及内控鉴证报告的计划无法如期

完成。同时，由于我们双方无法预知政府对疫情管控政策做出如何调整，公司未

能与我们就 2019 年度审计工作完成时间达成一致。为确保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

的按期披露，我们对公司更换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决定表示理解。 

“除上述意见表述外，公司与我们在审计问题上一直保持充分透明的沟通，

在会计、审计相关事项上不存在重大分歧，不存在不当情形或审计范围受限的情

形。同时，我们将积极配合公司，做好前后任会计师的审计沟通工作。” 

4．你公司 2019 年年报的预约披露时间为 4 月 30 日，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

所尚需提交 3 月 23 日召开的股东大会进行审议。请结合你公司业务结构、资产

规模、子公司情况、变更会计事务所的具体原因及工作进展，说明你公司是否

与大华事务所就上述情况进行充分沟通，大华事务所是否能够在剩余时间内保

障你公司年审工作质量以及年报如期披露。请大华事务所核查并做出说明。 

回复： 

（1）公司业务包括现代农业、房地产业、公用事业、和金融投资业四大板

块。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为 64.54 亿元，实际开展业务的重要子

公司不足 10 家，业务相对简单。 

公司将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变

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并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年报预约披露日期）披露 2019

年年度报告。为保障审计工作进度和质量，公司前期已与大华事务所就前述情况

进行了充分沟通。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大华事务所提前做了充足的人员安排及

审计工作安排，并要求审计团队全力把控审计质量，按时完成审计任务。 

经综合评估，公司认为大华事务所具备足够的时间和资源履行审计职责，能

够在保证审计质量的同时按时完成公司的年报审计工作。同时，公司及大华事务

所将随时关注疫情变化，在必要时及时调整审计计划，确保按时按质完成公司

2019 年度报告审计工作。 

（2）大华事务所核查说明如下： 

“本所已对公司 2019 年度审计项目开展了必要的风险评估、尽职调查等工

作，比较全面地了解了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业务结构、资产规模、

子公司情况、变更会计事务所的具体原因及工作进展情况。鉴于公司将于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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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30 日披露 2019 年年度报告，本所经与公司管理层、治理层沟通后，已做

好充分的人员安排，并制定了如下的审计工作计划： 

序号 工作事项 时间安排 

1 尽调、风险评估、立项、现场审计工作 2020-3-6 至 2020-4-5 

2 形成报告初稿 2020-4-15 

3 项目组内部三级复核 2020-3-24 至 2020-4-15 

4 所质控独立复核 2020-4-17 至 2020-4-27 

5 审计报告定稿 2020-4-28 

6 年报公告 2020-4-30 

“根据以上工作安排，本所有能力保障公司 2019 年审工作质量以及 2019

年年度报告如期披露。” 

5．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具体原因进行核查，并说

明是否存在其他原因或事项导致会计师事务所变更。 

回复：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中审亚太预计无法按期完成公司 2019

年度报告审计工作，同时公司与中审亚太在后续审计进度和审计工作完成时间等

方面未能达成一致，公司管理层经审慎研究并与中审亚太友好协商后，决定终止

其对公司 2019 年度的审计工作。 

（2）召开董事会前，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通过对大华事务所的执业资质、投

资者保护能力、从业人员信息、业务经验及诚信记录等方面进行充分调研、审查

和分析论证，认为大华事务所及拟签字会计师具备胜任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专业

资质与能力，同意向董事会提议聘请大华事务所为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 

（3）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20 年 3 月 5 日以 11 票

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聘

请大华事务所为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我们在对大华

事务所进行核查后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在本次董事会上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

立意见。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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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核查，公司不存在其他原因或事项导致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本次拟

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和现实需求，不会影响公司财务报

表的审计质量，能够保障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按期披露，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2 日 


